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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标一览表(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医疗设备采购 项目编号： HCZC2025-G1-260096-GSZX 分标： 5

投标人名称： 江西金福顺贸易有限公司

序

号
货物名称 货物规格型号 品牌

数量及单位

①

单价(元)

②

单项合价（元）

③＝①×②

备注

1
电子鼻咽喉镜

系统
EF28+VS610 明象 1套 297000 297000

报价合计（包含税费等所有费用）：（大写）人民币贰拾玖万柒仟元整（￥297000元）

5 分标（此处有分标时填写具体分标号，无分标时填写“无”）

验收标准：

1.投标人所供货物是全新整套按国家或国际有关质量标准制造，为交货前 3 个月内生产的产品，且能满

足本项目技术指标。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已考虑相关费用。

3.中标人在货物验收时由采购人对照采购文件的功能目标及技术指标全面核对检验，对所有要求出具的

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需求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退货处理及违约处

理，中标人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4.检查供货范围或服务范围

产品到达现场后，在采购人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共同清点、检查外观，作出开箱记录，双方签字

确认。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中标人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5.提供完备的技术或服务资料、装箱单和合格证等，并派遣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

6.中标人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

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7.采购人需要制造商对中标人交付的产品或服务（包括质量、参数等）进行确认的，制造商予以配合并

出具书面意见，相关配合事项由中标人与制造商协调。

8.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

9.其他未尽事宜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

〔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规定执行。

优惠及其它：无

注：

1、 投标人需按本表格式填写，不得自行更改，也不得留空, 如有多分标，按分标分别

提供开标一览表，必须加盖投标人有效电子公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2、本表内容均不能涂改，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3、如为联合体投标，“投标人名称”处必须列明联合体各方名称，并标注联合体牵头人

名称，且盖章处须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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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表格要求细分项目及报价，在“具体货物内容”一栏中，填写具体货物，否则其

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5、特别提示：采购机构将对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金额，

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货物要求等予以公示。

6、符合招标文件中列明的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投标人，请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电子签章)：江西金福顺贸易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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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业声明函

说明：

1、本声明函主要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填写，非中小企业无需填写。

2、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提供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电子鼻咽喉镜系统），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珠海明象医用科技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30 人，营业收入为 38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925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投标人名称(电子签章)：江西金福顺贸易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7 月 27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

机构在公告中标结果时，同时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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